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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枣人社字〔2021〕44 号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服务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

心：

根据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灵活就业人员

就业登记服务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1〕85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

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服务，推进实现更

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，现就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服务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登记服务范围

灵活就业人员登记服务范围是劳动年龄内（年满 16 周岁至

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）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，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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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经营者（不包括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）；非全日制从业

人员；新就业形态人员（包括依托电子商务、网络约车、网络送

餐、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，但未与新业态平台相关企

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）；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灵活

就业人员。

二、实行灵活就业人员承诺制就业失业登记制度

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按规定在户籍地、常住

地、就业地或参保地办理就业失业登记，并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

作出书面承诺，无需提供就业或失业证明材料。灵活就业人员从

事个体经营并领取营业执照、被用人单位招用、通过其他途径实

现稳定就业、终止就业、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以及其他

原因不再从事灵活就业的，视为自动退出并进行就业失业登记的

相关变更手续。

三、加大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服务力度

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应加强岗位信息发布和引导，将新业

态平台企业灵活用工需求纳入常规岗位信息发布渠道。灵活就业

人员有转岗需求的，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提供个性化、精准

化的职业指导和岗位推荐等服务。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 2年内未

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，办理就业登记并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，可按规定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。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、行业协会、社团组织等向灵活就业人员提供职业介绍、

政策宣传、技能培训、代缴社保等服务。

四、加强灵活就业人员信息采集和数据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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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建立灵活就业人员就业信息采集制

度，做好基本信息和就业信息的采集。基本信息，应包括“姓名、

性别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”等字段；就业信息，应包括就业地、

就业类型（初次就业/失业再就业）、就业时间、从事工作内容、

工作时长、劳动收入等字段。

对符合以下条件在城镇区域内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，可纳入

统计期内城镇新就业数据统计：一是就业地在城镇区域内，初次

就业月劳动收入不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灵活就

业人员；二是初次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初次就业的灵活

就业人员；三是以前年度不是灵活就业人员，有就业和失业状态

转换记录，有断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记录，且又正常缴费的

灵活就业人员；四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，以灵活就业

身份参加养老保险，领取失业保险金结束后，继续缴纳养老保险

并办理灵活就业登记的灵活就业人员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7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）


